





榕英华综〔2024〕 56 号

关于印发《福州英华职业学院
门卫保安管理规定（修订）》的通知

各部处室、系（院、部）、馆: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门卫保安管理规定（修订）》，已经院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组织传达学习并遵照执行。


附件：1.福州英华职业学院门卫保安管理规定（修订）
2.福州英华职业学院校外人员入校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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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门卫保安管理规定（修订）

为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严格门卫管理，确保学院良好的教学秩序和校园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学院大门（东门）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工作日7：30-8：30，11：30-12：00，13：30-14：00、16：00-17：00，除门卫保安外，主管和机动岗须在门口站岗值守，并确保车辆道闸系统及人脸识别系统正常使用。
第二条 门卫保安在值勤期间必须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上岗应着统一的保安制服，携带必备防卫器具装备，文明执勤。严禁在工作时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第三条 严格门卫管理，门卫保安须时刻保持警惕，自觉履行岗位职责，严防社会闲杂人员和不法分子混入校园。学生进出校门应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识别，无法通过识别系统的，必须出示学生证或学信网学籍信息等有效身份证明，接受门卫保安核查。教职工直接通过人脸识别进出校。
第四条 外来人员入校，实行预约审批制度，门卫保安需查看《校外人员入校审批表》，认真核实对方身份、来访目的，确认无不良行为的，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后方可入校。无预约临时到访的学生家长由辅导员到门卫处办理登记手续后引导入校；对其他无预约临时到访的，应问明来由，同时电话报告该部门负责人（或该人员），由接访人员按流程办理《校外人员入校审批表》并送至门卫处核查后办理登记手续入校。未办理相关手续的外来人员不得入校，对无理取闹、不听劝告引导的应及时报告安全工作处；对涉嫌寻衅滋事的，除报告安全工作处外还应立即联系110指挥中心。因学院工作人员弄虚作假协助外来人员入校，从事违反学院规定的事项，以及造成安全问题的，由弄虚作假者承担全部责任。
教职工车辆一律通过学院大门（东门）车辆道闸系统入校。外来车辆入校，严格按学院《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办法》，在门卫保安检查完车辆、车上人员和车载物品等安全情况并做好登记后入校。北门开放时间为工作日的6：30-18：30，在此期间允许货车出入校及教职工车辆出校通行，严禁无关车辆进入校园。
严格入校物品的检查，对所有进入学院的人员、车辆所携带的物品进行认真检查，严禁管制刀具、器械、有毒危险物品、违禁物品等进入校园。
第五条 做好大门口交通秩序等管理工作。门卫保安必须始终保持院大门口有序畅通、石墩整齐规范放置。一旦发现大门口有人员聚集或车辆拥堵情况，应第一时间做好疏通、疏导工作。引导大门口外围车辆停放整齐有序，严禁车辆停放在大门口。
第六条 值班人员应做好值班记录、交接班记录以备案备查。交接岗时，交岗人需向接岗人交代清楚未（待）处理事宜，若交岗人因未交代清楚事项而引发的事故，由交岗人承担全部责任。
第七条 物品出校须出示盖有相关部门公章和负责人签字的出门条。对于携大件物品或贵重物品出校的人员要核查登记。发现物证不符等可疑情况，保安人员应核实情况并及时向安全工作处报告。
第八条 落实防火、防盗、防爆炸、防破坏等防范措施，发现值勤区域内的隐患，立即报告并协助处置。
第九条 保持学院大门内外、保安值班室的卫生整洁，严格实行“门前三包”。禁止商贩在院门口摆摊叫卖，保证学院大门口干净、整洁、有序。
第十条 服从学院安全工作处的管理，在不影响保安工作的情况下，完成临时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一条 加强对食堂、商业网点从业人员及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所有从业人员进入校园必须凭安全工作处颁发的出入证通行，如没有携带相关证件，门卫保安有权不准其进入。外来务工人员必须持有安全工作处颁发的临时出入证方可进入学院。
第十二条 在校学生每天21：00以后一律不准出校（走读生凭出入证通行），如有特殊情况须出示系部开具的书面证明或由辅导员带至门卫处办理登记后方可离校。晚归学生（指22:30后入校的）应办理登记后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识别入校，无法通过人脸识别的应出示学生证或学籍证明，经门卫保安查验后入校。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安全工作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同时旧规定予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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